


市長的話

　　本市高中以下的同學們超過28萬人，去(101)年度發生在同學們

身上的交通安全事故統計共有1,002件，生命損害超過6人，實在值得

同學們多加注意。

　　本年度在交通部專案補助下，市政府召集學者專家、師長、同學

們的集思廣益，編輯完成本市「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希

望藉由手冊中淺顯且完整的資料，增進同學們對交通安全的認識，進

而傳達家中所有成員共同實踐，期待大家都能從本身做起，確實遵守

交通規則，除了給同學們一個安全的通學環境，更希望臺中市成為一

個擁有交通秩序的國際都市。

　　本手冊的完成要感謝編輯團隊用心投入，更希望同學們閱讀後都

能夠身體力行，切實遵守交通規則，遠離交通事故，人人都能快樂上

學、平安回家，為青春歲月增添幸福與活力，也為未來成為社會中堅

而努力紮根。

市長 胡志強



局長的話

　　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提供完善的教育資訊，教導同學們正確的

交通安全觀念，通學的安全，才能保障青少年學子們無憂無慮地學習，

並能盡情展現青春活力，發揮無限創意。

　　去（101）年度高中以下學子交通安全事故也高達了千餘件，其中

疏忽、不注意、研判錯誤、遇危險無法做出正確避險行為等肇事主因，

同學們如能加以留意、互相提醒，一定可以減少更多的交通意外事件發

生。

　　編輯本市「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之目的在於使同學們對

於通學交通安全能夠有充足而全面的知識，培養合法使用路權的觀念，

提升通學時自我保護的能力。全冊共分七大單元，內容包含各類交通工

具的使用及注意事項，文後附上相關法規，希望藉此教材能提供學校推

動交通安全教育使用，俾能培育出遵守交通法規的守法好公民。

　　感謝逢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艾嘉銘、楊宗璟教授的指導、市

立長億高中編輯團隊的盡心盡力，以及許多在背後默默付出的工作人

員。除了希望教師、學生能善加利用本手冊，保障學生上放學安全外，

更期盼穿梭在每一個日升日落的繁忙街道上人們，杜絕交通事故的危

害，生活充滿安全和幸福。

教育局長 吳榕峯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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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篇

交通事故案例

南區美村南路與工學路口學生步行事故：

102年4月15日18時30分在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

與工學路口，一輛大客車右轉時，撞擊走在行

人穿越道上的國中二年級學生，造成行人當場

死亡。

大肚區中興路學生騎乘機車事故： 

101年5月6日6時44分，譚姓女高中生騎重機車

載陳姓女同學，沿臺中市龍井區中興路直行至

中興東路口時闖紅燈，與右側沿中興路東端綠

燈直行之自小客貨車發生碰撞，造成重機車駕

駛及乘客二人當場死亡。

北屯區太原路三段學生自行車事故：

101年12月14日21時10分在臺中市北屯區太原

路三段525號前，黃姓高中生騎乘自行車沿太

原路慢車道向左變換車道進入機車優先道時，

與左後方王姓駕駛所駕駛之自小客車碰撞，造

成自行車騎士受傷。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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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小語

交通肇事的三大主因：疏忽或不注意、研判錯誤、遇危

險無法做出正確的避險行為。

急躁出門 

超速失控 行進中或等待紅燈時玩手機

駕駛精神狀況不佳 停等位置不當遭後車碰撞

行車技術不熟練

交通事故篇

平安上放學應注意的肇事主因

快來不及了!
要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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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後不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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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篇

臺中市101年度易肇事路口名稱

轄區分局 路 口 名 稱

第一分局

中區中華路公園路

西區自由路林森路

西區臺灣大道忠明南路

西區臺灣大道民權路

西區臺灣大道英才路

第二分局

北區五權路育才北路

北區崇德路太原路

北區雙十路精武路

北區三民路育才北路

北區大雅路英才路

第三分局

南區文心南路復興路

南區國光路復興路

南區文心南路高工路

南區忠明南路美村南路

南區國光路忠明南路

第四分局

南屯區文心路向上路

南屯區環中路黎明路

南屯區環中路向上路

南屯區文心南路大忠南街

南屯區文心南路文心南七路

轄區分局 路 口 名 稱

第五分局

北屯區太原路軍福路

北屯區文心路興安路

北屯區松竹路軍福路

北屯區環中路松竹路

北屯區文心路崇德路

第六分局

西屯區臺灣大道文心路

西屯區臺灣大道安和路

西屯區臺灣大道惠來路

西屯區臺灣大道河南路

西屯區臺灣大道東大路

豐原分局

潭子區中山路雅潭路

豐原區豐南街豐原大道

神岡區中山路大洲路

大雅區中清路中清南路

豐原區豐勢路國豐路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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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篇

臺中市101年度易肇事路口名稱

轄區分局 路 口 名 稱

霧峰分局

霧峰區中正路吉峰路

大里區中興路益民路

大里區中興路仁化路

大里區中興路德芳路

霧峰區中正路林森路

烏日分局

烏日區中山路興祥街

烏日區溪南路福泰街口

烏日區中山路高鐵東路

大肚區沙田路自由路

烏日區環中路光明路

清水分局

沙鹿區臺灣大道中山路

沙鹿區臺灣大道三民路

梧棲區臺灣大道中華路

清水區中山路文化路

清水區中華北路臨海路

轄區分局 路 口 名 稱

大甲分局

大甲區中山路經國路(北端)

大甲區文武路仁愛街

大甲區經國路臨江路

后里區三豐路文明路

大甲區水源路南陽街

太平分局

太平區中山路旱溪東路

太平區中山路生活圈4號道

太平區中山路大興路

太平區太平路永義路

太平區太平路永平路

東勢分局

石岡區豐勢路萬仙街口

東勢區三民街第五橫街口

石岡區豐勢路廣華街口

東勢區東坑路福新街口

新社區興安路中和街口

行車請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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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小語

肇事地點多為車流量大的地方，原因為大部分駕駛人爭先

恐後趕時間而忽略交通規則，如轉彎未依規定、未保持安

全距離(間隔)、爭(搶)道行駛、超速、超車不當等，駕駛人

應提早出門並注意交通路況以避免發生事故。

交通事故篇

臺中市101年度肇事時段統計

臺中市道路交通事故肇事時段統計圖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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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步行篇

常見肇事原因

誤以為其他車輛有看到自己。例如昏
暗光線或氣候、各型車輛的視野死
角、對方不經意的忽略

不靠邊行走 任意穿越馬路

不遵守交通號誌 邊走邊玩手機，不注意路況

在鐵軌附近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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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仔細觀察路況的習慣

避免戴著耳機聽大聲的音樂知道正確的穿越平交道方式-停、看、聽

過馬路時，走行人穿越道(例如繪有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或斑馬線的地
點、地下道或天橋)，不可任意穿越
雙黃線(分向限制線)。

靠較安全的那一側路邊行走

交通指揮人員引導學生安全上放學

安全步行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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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小語

穿越路口時應揮手示意通過

過馬路時，走行人穿越道線，例如斑馬紋線、枕木紋行

人穿越線、地下道或天橋。不可任意穿越雙黃線(分向限

制線)。

避免戴著容易妨礙視線的帽子，並於昏

暗光線或天候不佳時應身穿鮮明的衣著

注意避免出現於各型車輛的視野死角

穿越路口時應注意行人號誌綠燈秒數

是否足夠

安全步行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注意視野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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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腳踏車違規雙載 騎腳踏車時講手機

雨天或大太陽時，撐傘騎腳踏車 下坡路段，車速過快

併排騎腳踏車 放雙手騎腳踏車

安全騎腳踏車篇

常見肇事原因

啊!!~~~~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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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為其他車輛有看到自己。例如昏暗光線或氣候、各型車輛的視野死角、

對方不經意的忽略。

未注意路旁停車突然開啟車門 於車陣中穿梭，面對相當複雜的潛
在危險來源

安全騎腳踏車篇

叮嚀小語

危險!!

騎腳踏車最常發生的事故型態為騎車時不專心於路況、

邊騎邊講手機及聽音樂等。

!!

常見肇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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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避免出現於各型車輛的視野死角

騎車時專心注意路況及車輛狀況複雜路口下車牽行

騎腳踏車遵守規定，不走人行道。變換行車方向時，平舉手示意並注意
左右後方行進中來車。

夜晚開啟燈光、於車上安裝反光標記
且衣著鮮明。

安全騎腳踏車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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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腳踏車轉彎，應依規定採兩段方式

轉彎

騎腳踏車應戴安全帽且保持煞車、鈴號、燈光

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

騎腳踏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

序行駛，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應

靠右側路邊行駛。

安全騎腳踏車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叮嚀小語

腳踏車前後應設置反光片，並於光線昏暗或夜間時開啟閃

光燈；另於下雨天穿著雨衣以兩件式較為妥當，嚴禁撐傘

以避免重心不穩或遮蔽視線而肇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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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穿越(行駛)道路 附載人員側坐造成重心不穩

違規迴轉、未依規定兩段式轉彎 違反號誌管制

騎機車時講手機

安全騎乘機車篇

車速過快，遇狀況時失控滑倒

常見肇事原因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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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騎乘機車篇

未注意路旁停車突然開啟車門穿越道路時，未充分注意左右來

車，或未正確判斷可通過的時機

於車陣中穿梭，面對相當複雜

的潛在危險來源

行經路旁停車時，未注意與之保持適
當間隔

騎乘機車時超載

叮嚀小語

騎機車應具備駕駛執照，經路口應減速及注意左右來

車，不蛇行、不超速、不逆向行車及遵守載人、載貨規

定，以確保駕車安全。

危險!!

太靠近

常見肇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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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行駛前檢查(煞車及方向燈是否

正常)

選擇政府檢驗合格之安全帽，並配

戴好及不影響視線

依規定行駛機慢車道 與前車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

騎車時專心注意路況及車輛狀況變換行車方向時，應顯示方向燈並
注意左右後方來車

安全騎乘機車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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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騎車時，車上有反光標記且衣
著鮮明

機車應兩段式左轉

叮嚀小語 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左轉彎時：

1. 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兩段式左轉。

2. 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應兩段式左轉。

3. 在三快車道以上單行道道路，行駛於右側車道或慢車

　道者，應兩段式左轉。

安全騎乘機車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於昏暗光線或天候不佳時，應身穿
鮮明的衣著

夜晚開啟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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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精神狀況不佳

車輛超速失控

駕駛人急躁出門

安全乘車篇

常見事故肇生原因

違規迴轉

遲到了！

快快快！

未繫安全帶，遇緊急煞車時遭撞擊

危險!!

駕駛人行車時使用手機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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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車門時未注意後方來車

駕駛人任意變換行向或車道而且未

顯示方向燈示警

乘車時未依規定排隊上車

駕駛遇危險狀況時閃避失當

安全乘車篇

常見肇事原因

叮嚀小語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應禮讓老弱婦孺，車輛行駛中不

嬉鬧、不隨意走動；家長接送時車輛不任意停放或併排

停車，應依學校設置家長接送區內上下車。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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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車上安全設備(實施逃生演練) 等車時排隊不越線

注意到站地點才不會過站 車輛啟動後坐在位子上不隨意走動、
繫安全帶

依學校安排在家長接送區上、下車 提醒駕駛者有關安全的注意事項
(包括適時轉頭注意視野死角)

安全乘車篇

應遵守的安全事項

叮嚀小語

同學於乘車時勿將頭手伸出車外，下車時須注意後方

來車。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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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安全上放學的路線規劃

選擇危險性最低的道路---

選擇車流量小、車速較慢、大型車

輛較少的路段

善用地下道、天橋...現存行人穿越馬路保護措施

學生在學區圖上，以色筆描繪出可

較安全到達學校的行進路線

學生應確切了解各式交通設施及該道路地形狀況，

避免交通事故之危害。

叮嚀小語

預防交通事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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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交通事故篇

防禦駕駛觀念

介紹視野死角：

叮嚀小語

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看不見

看不見

看不見

預測各種不同危機之所在(例如：內輪差)
大型車內輪差示意圖

預防交通事故除了遵守各種行車規範外，更需具備相關防禦

駕駛觀念，如不與大貨(客)車併行；避免進入大貨(客)車、

小型車之視野死角範圍，觀察行車期間各種徵候，預測可能

發生的危機。

看不見

看不見

內輪差看不見

內輪差

小型車內輪差示意圖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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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交通事故篇

留意易肇事地點

老 生 常 談

評估自己精神狀況
(勿疲勞駕駛)

遵守交通規則

講禮讓

不超速

提早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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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路權：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專用的，行人穿越時即擁
有路權，其他汽機車均須讓其優先通行。
(1)行人應在劃設之人行道行走，並靠邊行走，

不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
立，阻礙交通。

(2)行人穿越道路須由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
道穿越。

(3)行人於設有安全島、分隔島、雙黃線等地方禁止通行。
(4)穿越道路時確實遵守號誌指示。
(5)行人不可違規穿越車道，不可侵犯汽車通行

之權利。

(二)行車路權：
汽車－
(1)確實遵守「停讓」之規定，注意禮讓、停車

再開。
(2)不隨意佔用他人車道，不行駛在屬於指定其

他車種之專用道。
(3)直行車不佔用左、右轉彎專用車道；左、右轉彎車不佔用直行專用車道。
(4)行近行人穿越道時，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5)執行公務之救護車、救火車、警車，有優先通行權。
(6)高速公路行車不可以行駛路肩、任意變換車道，應保持安全行車距離、依規定之

車道行駛，遵守匝道管制措施。
機車－
(1)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應在最外側二車道行駛；單行道應在最左、右側車道

行駛。
(2)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雙向道路應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車道行駛；單行道道

路應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行駛。
(3)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
(4)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無直行車道者，外車道之

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
逐車交互輪流行駛，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5)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6)不得在人行道行駛。

●遵守路權的規定，並注意他車違規侵犯自己路權所造成的可能危險

●專心上、放學，判斷各種危險情境需多訓練，以便有正確的決定，

　提升自己的走路或駕駛技術以應變。

預防交通事故篇

其他預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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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制標誌-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

人及行人嚴格遵守，分為下列三種。

2. 表示禁止事項

3. 表示限制事項

1. 表示遵行事項

認識交通設施篇

禁 制 標 誌

叮嚀小語

學生應確切了解各式交通設施代表的意思，遵守其規定，

避免交通事故之危害。

讓路 道路遵行方向
(僅准右轉及左轉)

單行道

禁止大貨車及聯結車進入 禁止左轉 禁止停車

最高速限 最低速限 車輛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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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標誌

是用以指示路線、方向、里程、地名及公共設施等，以利車輛駕駛人及

行人易於辨識。

警告標誌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提高警覺，並準備防

範應變措施。

認識交通設施篇

指示標誌與警告標誌

叮嚀小語

學生應確切了解各式交通設施及該道路地形狀況，避免

交通事故之危害。

學校 人行天橋 停車處

當心兒童 岔路 注意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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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小語

交通標線

用以管制交通，係表示警告、禁制、指示之標識，以線條、圖形、標字或其他

導向裝置劃設於路面或其他設施上

行車管制號誌-紅綠燈

行人專用號誌-行人用紅綠燈，俗稱「小綠人」

如能確切了解各式交通設施，並遵守其規定，則能有

效避免交通事故發生，以確保生命安全。

認識交通設施篇

交通標線與號誌

圓形紅燈 圓形黃燈 圓形綠燈 箭頭綠燈

行車分向線 指向線 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 標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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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機車行前檢查-檢查煞車系統及燈光是否正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16條第二項

汽車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排氣管、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

修復，或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

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駕駛人須具有駕照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21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

場禁止其駕駛：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

三、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四、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五、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駕駛及乘座汽車須繫安全帶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第一項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者，處駕駛人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但營業大客車或計程車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

全帶時，處罰該乘客。

●小型車附載幼童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第三項

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罰鍰。

●機車附載人員不可以側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第五項

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相 關 交 通 法 規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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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交 通 法 規
附則

●安全帽配戴注意事項-戴安全帽時，頤帶需紮好，帽緣高度需適宜，  

　不得影響視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第六項

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行駛汽車不可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之1第一項

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

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騎機車不可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之1第二項

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

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汽車駕駛人不可以酒駕或吸毒駕駛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5條第一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食毒品、迷幻藥、

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

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

考領。

●夜間騎車配備(機車屬於汽車一種)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2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

鍰。

●慢車種類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9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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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交 通 法 規
附則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 

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二、三輪以上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三輪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三輪以上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領取證照即行駛道路者，

處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並禁止其通行。

●騎腳踏車行前檢查-檢查煞車系統及方向燈是否正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2條

慢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或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

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處慢車所有人新臺幣一百八十元罰鍰，並責令限期安裝或

改正。

●騎腳踏車需與大車保持安全間隔與距離，穿越路口時減速並看清車

前狀況再通過，小路口時注意左右後方來車後再左轉，大路口時依

規定兩段式左轉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3條第三項

慢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岔路口，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罰鍰。

●夜間騎車配備(腳踏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3條第五項

慢車駕駛人，有燈光設備而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

下罰鍰。

●不違規騎上人行道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4條第五項

慢車駕駛人，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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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併排騎腳踏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3條第四項

慢車駕駛人，在道路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車，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

元以下罰鍰。

●穿越路口時，務必利用號誌和行人穿越道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8條第一項

行人在道路上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擅自穿越車道，處新臺幣

三百元罰鍰。

●無行人專用道時應靠走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8條第二項

行人在道路上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

邊通行，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絕不在車道、鐵路和路邊玩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78條第四項

行人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遊或坐、臥、蹲、

立，足以阻礙交通，處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正確穿越平交道方式-停、看、聽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80條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

一、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

仍強行闖越。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不依規定

暫停、看、聽、有無火車駛來，逕行通過。

相 關 交 通 法 規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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